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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震（共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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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气象（共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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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农村环境卫生（共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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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环境
卫生

事项代码

处罚-00580-000

处罚-00581-000

处罚-00583-000

处罚-00586-000

处罚-00588-000

处罚-00590-000

处罚-00591-000

处罚-00592-000

处罚-00593-000

处罚-00596-000

处罚-00598-000

处罚-99002-000

处罚-99003-000

处罚-99004-000

处罚-99005-000

处罚-99007-000

处罚-99008-000

处罚-99009-000

处罚-99010-000

处罚-99011-000

处罚-99012-000

处罚-03848-000

处罚-03855-000

处罚-00780-000

处罚-00781-000

处罚-06493-000

处罚-06496-000

处罚-06927-000

处罚-06921-000

处罚-06550-000

处罚-06625-000

处罚-06553-000

处罚-06582-000

处罚-00844-000

处罚-06626-000

处罚-00845-000

处罚-00846-000

处罚-00848-000

处罚-00849-000

处罚-06736-000

事项名称

不建、少建防空地下室的处罚

兼顾人防需要的地下工程竣工验收
后，未将验收文件报人民防空主管
部门备案的处罚

擅自施工、擅自迁移造成人防警报
设施损坏的处罚

建设单位未按照国家规定将人防工
程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
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人防主管部门
备案等的处罚
建设单位未组织人防工程竣工验收
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或
者对不合格的人防工程按照合格工
程验收的处罚

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
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人防工程的处罚

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允
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
承揽人防工程的处罚
承包单位将承包的人防工程转包或
者违法分包的处罚
人防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未按照工
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
等的处罚
施工单位不履行人防工程保修义务
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处罚
人防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人防工
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
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
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人
防工程的监理业务的处罚

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处罚

擅自拆除、改造、报废人防工程的处罚

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
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
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
施的处罚
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
拒不改正的处罚
危害人防工程及设施安全或者降低
人防工程防护能力的行为的处罚
不按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
准修建人防工程的处罚

侵占人防工程的处罚

防空地下室维护管理不符合要求的
处罚
未按规定向人防主管部门办理人防
工程平时使用登记手续的处罚
逾期不补报防空地下室使用和维护
管理协议的处罚

未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或者未
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
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处罚

爆破单位未按规定报告的处罚

违反施放气球资质管理等规定的处罚

违反施放气球安全管理等规定的处罚

违法向水体排放相关污染物的处罚

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从事可能污
染水体的活动以及个人从事可能污
染水体活动的处罚

违反大气扬尘污染防治相关规定的
处罚

在禁燃区新扩建燃用高污染燃料设
施，或未停用高污染燃料，或在城市
集中供热管网覆盖区新扩建分散燃
煤供热锅炉，或未拆除不达标排放
燃煤供热锅炉的处罚

违反固体废物管理相关规定的处罚

将秸秆、食用菌菌糠和菌渣、废农膜
随意倾倒或弃留的处罚

畜禽规模养殖未按规定收集、贮存、
处置畜禽粪便，造成环境污染的处罚

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
场、养殖小区的处罚

违反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相关规
定的处罚

畜禽养殖户在禁养区内养殖的处罚

违法在人口集中和其他需特殊保护
区域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
气体的处罚

违法在人口集中地区喷洒剧毒、高
毒农药或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
生烟尘污染物质的处罚

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
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
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改扩建
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
目的处罚

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
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
品提供场地的处罚

在实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
区域外，随意倾倒或者堆放生活垃
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等废弃物或
者废旧物品的处罚

具体划转执法事项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部分（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
资质证书的处罚除外）

部分（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
资质证书的处罚除外）

部分（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
资质证书的处罚除外）

部分（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
资质证书的处罚除外）

全部

部分（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
资质证书的处罚除外）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部分（划转向水体排放、倾倒工
业废渣、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
弃物，或者在江河、湖泊、运河、
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
滩地、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
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处罚）

全部

部分（划转个人存放煤炭、煤矸
石、煤渣、煤灰等物料，未采取
防燃措施的处罚）

部分（划转个人未按照规定停
止燃用高污染燃料的处罚）

部分（划转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
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罚）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全部

部分（划转违法露天焚烧秸秆、落
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处罚）

全部

全部

全部

职责边界清单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不建、少建防空地下室”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
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兼顾人防需要的地下工程竣工验收后，未将验收文件报人防主管部门备案”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
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
民防空主管部门。
1.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擅自施工、擅自迁移造成人防警报设施损坏”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
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2.综合行政
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擅自施工、擅自迁移造成人防警报设施损坏”的，将相关情况告知人民防空主管部门；需要立案查处的，按
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建设单位未按照国家规定将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有关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送人防主管部门备案
等”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
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建设单位未组织人防工程竣工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或者对不合格的人防工程按照合格工程验
收”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
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超越本单位资质等级承揽人防工程”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
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
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单位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人防工程”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
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
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承包单位将承包的人防工程转包或者违法分包”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
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人防工程勘察、设计单位未按照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勘察、设计等”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
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施工单位不履行人防工程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
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人防工程监理单位与被监理人防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以及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供应单位有隶属关系
或者其他利害关系承担该项人防工程的监理业务”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
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
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擅自拆除、改造、报废人防工程”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
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备设施”的监
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
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拒绝、阻扰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拒不改正”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责令
改正；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危害人防工程及设施安全或者降低人防工程防护能力”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
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不按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防工程”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
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侵占人防工程”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
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防空地下室维护管理不符合要求”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
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未按规定向人防主管部门办理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登记手续”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
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逾期不补报防空地下室使用和维护管理协议”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责令改
正；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人民防空行政主管部门。

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未依法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或者未按照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所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的监管，
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责令改正；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
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负责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1.地震工作主管部门负责“爆破单位未按规定报告”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
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地震工作主管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爆破
单位未按规定报告”的，将相关情况告知地震工作主管部门；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地震工作主管部门。

1.气象主管机构负责“违反施放气球资质管理等规定”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
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气象主管机构。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

“违反施放气球资质管理等规定”的，将相关情况告知气象主管机构；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气象主管机构。
1.气象主管机构负责“违反施放气球安全管理等规定”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
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气象主管机构。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

“违反施放气球安全管理等规定”的，将相关情况告知气象主管机构；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气象主管机构。

1.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加强日常巡查，受理投诉、举报；发现“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或者在江河、湖泊、运
河、渠道、水库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责令改正、依法查处；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
境部门。2.生态环境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发现“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或者在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
最高水位线以下的滩地、岸坡堆放、存贮固体废弃物或者其他污染物”的，责令改正；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
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3.违法行为已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生态环境部门督促行政相
对人整改、消除环境影响。
1.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加强日常巡查，受理投诉、举报；发现“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
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个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旅游、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责令改正、依法查处，并将处
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2.生态环境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发现“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或者组织进行旅游、垂钓或者其他可
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个人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旅游、垂钓或者从事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的，责令改正；需要立案查处
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3.需开展环境影响评估认定的，
由生态环境部门评估认定。4.违法行为已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生态环境部门督促行政相对人整改、消除环境影响。
1.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加强日常巡查，受理投诉、举报；发现“个人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等物料，未采取防燃措施”的，责令改正、依
法查处；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2.生态环境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发现“个人存放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等物料，未采取防燃措
施”的，责令改正；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
部门。3.违法行为已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生态环境部门督促行政相对人整改、消除环境影响。

1.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加强日常巡查，受理投诉、举报；发现“个人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责令改正、依法查处；并将处理结果
反馈生态环境部门。2.生态环境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发现“个人未按照规定停止燃用高污染燃料”的，责令改正；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
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3.需要对高污染燃料进行认定的，由生
态环境部门认定。4.违法行为已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生态环境部门督促行政相对人整改、消除环境影响。

1.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加强日常巡查，受理投诉、举报；发现“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的，责令改正、依法查处；并将处
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2.生态环境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发现“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弃、遗撒工业固体废物”的，责令改正；需要立案查处
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3.违法行为已造成环境污
染损害的，生态环境部门督促行政相对人整改、消除环境影响。
1.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加强日常巡查，受理投诉、举报；发现“将秸秆、食用菌菌糠和菌渣、废农膜随意倾倒或者弃留”的，责令改正、依法查
处；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2.生态环境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发现“将秸秆、食用菌菌糠和菌渣、废农膜随意倾倒或者弃留”的，责
令改正；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3.违
法行为已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生态环境部门督促行政相对人整改、消除环境影响。
1.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畜禽规模养殖未按规定收集、贮存、处置畜禽粪便，造成环境污染”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
索进行处理，责令改正；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
态环境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畜禽规模养殖未按规定收集、贮存、处置畜禽粪便，造成环境污染”的，责令改正，将
相关情况告知生态环境部门；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3.违法行为已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生态环
境部门督促行政相对人整改、消除环境影响。
1.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责令改
正；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2.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责令改正，将相关情况告知生态环境主管部门；需要
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1.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将畜禽养殖废弃物用作肥料，超出土地消纳能力，造成环境污染；从事畜禽养殖活动或者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活动，未采
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养殖废弃物渗出、泄漏”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责令改正；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
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将
畜禽养殖废弃物用作肥料，超出土地消纳能力，造成环境污染；从事畜禽养殖活动或者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活动，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养
殖废弃物渗出、泄漏”的，责令改正，将相关情况告知生态环境部门；需要立案查处的，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3.需要环境
影响评估认定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评估认定。4.违法行为已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生态环境部门督促行政相对人整改、消除环境影响。
1.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畜禽养殖户在禁养区内养殖”的监管，受理投诉、举报；对发现、移送的违法线索进行处理，责令改正；需要立案查处
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2.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在日
常巡查中发现“畜禽养殖户在禁养区内养殖”的，责令改正，将相关情况告知生态环境部门；需要立案查处的，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
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
1.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加强日常巡查，受理投诉、举报；发现“在人口集中和其他需特殊保护区域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
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责令改正、依法查处；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2.生态环境部门在日常管理中
发现“在人口集中和其他需特殊保护区域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责
令改正；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3.其
他焚烧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由生态环境部门认定。
1.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加强日常巡查，受理投诉、举报；发现“违法露天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责令改正、依法查处，并将
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2.生态环境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发现“违法焚烧秸秆、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责令改正；需要立案查处
的，将相关证据材料或案件线索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
1.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加强日常巡查，受理投诉、举报；发现“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
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责令改正、依法查处，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2.生
态环境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发现“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
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责令改正；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
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3.自然资源部门、住房建设部门应当将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
楼、商住综合楼区域的信息与生态环境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共享。
1.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加强日常巡查，受理投诉、举报；发现“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
场地”的，责令改正、依法查处，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2.生态环境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发现“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
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责令改正；需要立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或案件线索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
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生态环境部门。

1.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加强日常巡查工作，受理投诉、举报；发现“在实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区域外，随意倾倒或者堆放生活垃圾、餐厨
垃圾、建筑垃圾等废弃物或者废旧物品”的，及时制止和查处，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农村环境卫生监督管理部门。2.农村环境卫生监督管理部门在
日常管理中发现“在实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的区域外，随意倾倒或者堆放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等废弃物或者废旧物品”需要立
案查处的，将相关证据材料移送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按程序办理并将处理结果反馈农村环境卫生监督管理部门。

（上接第五版）


